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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諸 論 

第一節 本都市計劃區之地理環境 

魚池鄉位於南投縣境中央，鄉內共和村內加道部落是全縣的幾何

中心點。北鄰埔里鎮國姓鄉，東接仁愛及信義兩山地鄉，西南與水里

鄉毗鄰，全國著名的觀光勝地日月潭即位於魚池鄉境內（詳圖 1~1），

全鄉總面積為 121‧3735 平方公里，行政區域分為 13 個村，魚池都

市計劃地區位於魚池鄉東北側，包括了魚池村與東池村兩個村（圖

1-2）都市計劃區內面積 2‧91 平方公里，占全鄉面積 2‧4%。 

圖 1-1 魚池都市計畫區區位圖 

圖 1-2 魚池都市計畫區通盤檢討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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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討依據與目的 

魚池都市計劃由南投縣政府委託台灣省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

代為擬定，並於民國 62 年 11 月 16 日發佈實施，迄今已逾拾餘年，

依都市計劃法第二十六條規定「都市計劃經發佈實施後，不得隨時任

意變更，但擬定機關每五年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參

考人民及機關團體建議，檢討作必要之變更。」內政部並於民國六十

四年五月九日頒布「都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以做為檢討

作業之參考。 

此次，魚池都市計劃地區通盤檢討便是依照都市計劃法第二十六

條及部頒 「都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兩項法令進行檢討及

規劃工作。 

本次魚池計劃通盤檢討工作，預期將達到下列幾項目的： 

一、原來都市計劃所擬定的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是否合理，同時配合

現況及實質發展，做合理的調整，建立完善的公共設施系統，促

進土地經濟有效利用，提高居民生活環境。 

二、根據台灣綜合開發計劃，台灣中區域計劃等上位指導計劃，及鄰

近之日月潭特定區計劃內容，進行檢討規劃工作時，做適當的配

合，以建立一完整的都市計劃體系。 

三、廣徵人民與機關團體的建議，修正原計劃不切實際的地方，健全

地方發展，以期在未來依都市計劃開發實施時，減少許多不必要

的困難與阻力。 

四、促進民眾參與，並教育人民，增進人民對都市計劃內容的瞭解。 

第三節 規劃方法與作業程序 

依照內政部都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六章，通盤檢討是

以原來的都市計劃為基礎，並參考都市發展現況廣徵人民與機關團體

意見，發掘新的課題，擬定規劃目標，促使原來的都市計劃能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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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的發展，並以都市有計畫的發展，從而達到健全社會，經濟建設

之目標，提供居民健康、安全、便利的生活環境。 

魚池都市計劃地區的通盤檢討作業程序分成下列幾個步驟進行

（詳圖 1-3）。 

一、檢討範圍 

本次通盤檢討範圍致以原計劃書圖所載及省都市計劃委員

會 63.11.29 第十五次會所通過的擴大農業區及三育神學院用

地，為檢討範圍，對於鄰近地區有直接或間接影響都市計劃地區

發展的地區，亦一併列入本次檢討範圍。 

二、搜集資料 

搜集都市計劃檢討工作所需的資料，舉凡人口、產業、土地

使用、交通運輸，原有都市計劃說明書圖、相關或上位指導計劃。

本檢討案於 70 年 9 月 5 日發佈公告三十天，廣泛徵求人民與機

關團體的意見，並經實地調查，確實了解都市發展模式與課題 

三、分析與預測 

將收集的資料加以整理，對於人口消長變遷、土地使用、經

濟、交通、公共設施等各項詳加分析，研擬未來都市發展模式與

成長趨勢，預測未來人口密度、參考通盤檢討辦法所列規劃原則

與標準，推估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需求。 

四、民意的參與 

計劃的本質為提供良好之生活環境並以人民意願為前題，計

劃能否確實可行，民意的參與佔極為重要的地位，除了實地調查

外，並邀請機關團體參與提供意見，研閱居民陳情意見，以期研

究出適合民眾需要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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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題發掘與政策目標研擬 

針對都市未來發展模式與各項設施需求預測，以及分析現況

與原有計劃是否有悖謬的情形，並由人民陳情意見中發掘大多數

民眾意願，綜合這些資料和意見，來擬訂重要課題與對策，及規

劃準則。 

六、檢討計劃替選方案研擬與評估 

綜合規劃準則，人民意見與發展情況，對原有都市計劃進行

全面性通盤檢討與修訂，擬具方案，加以評估與回饋，以求最適

當的檢討方案。 

七、計劃的審議與實施 

擬定通盤檢討計劃方案後，將計劃圖說依法定程序，呈請各

級都市計劃委員會審議，經台灣省政府核定後發佈實施。 

圖 1-3  魚池都市計畫區通盤檢討規劃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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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展背景資料 

第一節  歷史沿革 

魚池鄉原稱審鹿、沈鹿、沈祿、(車審)鹿，屬高山同胞邵族聚落

對一。清初，台灣島墾拓當侷限於西部平原，包括魚池鄉在內的中部

山區，林木榛莽，仍然保留著原始風貌，康熙年間，曾有福建漳浦人

藍鼎元自斗六門溯濁水溪到水沙連內山，遊歷日月潭附近風景，當時

池鄉境內，大類仍屬各社山胞所居住，尚無漢人的地址正十三年，清

政府在竹山設立水沙連堡，統理今竹山、埔里、名間、鹿谷、集集、

水里、魚池等地區的事務，並有禁令規定嚴禁漢人越界私自墾拓，非

與山地同胞互市的社丁，不得擅入此山區，嘉慶十九年，發生侵墾山

區事件，後雖遭驅逐，漢人復稍稍侵入，原住山胞勢力衰退，漢民墾

拓魚池，便於此時期奠下基礎。 

道光初年，漢佃民又被官府驅逐出山，而山胞也受侵墾影響，棄

屋入山，使得魚池一帶變成荒蕪約達十餘年之久，至同治年間，欽差

大臣沈葆楨奏請開山番，增加建置，光緒元年，開通了由竹山到花蓮

的橫貫公路，並由牛簡轆（永里永豐村）開闢支線連接茅埔，銜接埔

里、魚池、集集、南投等地，並於埔里設立埔里社廳，管包括魚池在

內的中部山區。 

光緒十五年前後，原居住在魚池的沈祿社邵族山胞，受到漢人入

侵的壓力，盡徒族人，遷居於北方約三十里處的新興庄，從這時期以

後，魚池完全變成了漢人的村落。 

日本竊據台灣後，對本省行政區域進行的輻度的變更，魚池曾隸

屬嘉義支廳，台中縣或南投廳等單位管轄，民國九年，行政區第八次

改革廢除原有廳制改為州制，魚池鄉屬台中州新高郡魚池庄。民國三

十四年抗戰勝利，台灣光復，初期本省行政區為八縣八直轄市制，魚

池鄉屬於台中縣新高區轄下之一鄉，民國三十九年，本省行政區進行

調整為十六縣五省轄市制，於台中縣內分劃南投縣，魚池鄉歸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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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其內以區分為魚池村，東池寺、大林村、東光村、共和村、新

城村、大雁村、五城村、中明村、水社村、日月村、頭社村、武登村

等十三村。 

第二節 自然環境 

魚池鄉位於南投縣轄的中心地點，鄉界為東經 120‧50 度到 120‧

59 度，北緯 23‧49 度到 23‧66 度。北與埔里鎮為界，西南與水里鄉

相接，西北與國姓鄉為鄰，東與信義鄉毗連，四周為大尖山、水社大

山等圍繞，全鄉東西寬約 9 公里，南北約 13 公里，面積為 121.3735

平方公里，在地形上屬於埔里盆地群的一部份，構成魚池鄉的主要盆

地為魚池、日月潭、頭社等三處，其中以魚池盆地最大，面積為 21

平方公里，海拔在 600 至 700 公尺之間，此盆地受強烈的切割作用，

除南部呈緩起伏的小丘陵外，盆地面大致平坦，溪流眾多，成扇狀流

路，自東、南、西各方匯集於盆地北部，構成魚池鄉盆地的主要地質

為第四紀洪積層，岩層上部為厚一大的紅土層，下部為礫石層。除了

少數如煤，石墨、磁土外，沒有經濟價的礦物蘊藏（圖 2-1）。 

由於本區地形及地質特性，並不適合農作，加以四周溪谷幽深，

耕地分散在各山間，水利灌溉不便，目前農田面積占全鄉比例僅 22%

左右，共計 2611‧97 公頃，其中水田 1250‧96 公頃，兩期作田 739‧

96 公頃，單期作田 511‧00 公頃，旱田為 1,323.24 公頃，每年稻米產

量約 1600 公噸，尚不敷本鄉需求，蔬果產量亦不高。 

盆地四周均為山地，主要供造林使用，據資料統計國有林地為

5031 公頃，公有林地為 238‧54 公頃，私有林地 883‧77 公頃，合計

6153‧31 公頃，約占全鄉面積 50．5%，所植林木大都為杉木，以及

少數的麻竹、樟樹、相思樹、泡桐等。 

本鄉位於埔里盆地之南，氣候特徵與埔里盆地相似，屬溫度重濕

氣候區，但因地勢較埔里盆地高出 200 公尺左右，故氣溫低、雨量較

多，濕度較大，風速較強，日照時數較長。 

氣溫年平均為 16．2 度，絕對高溫是 33．3 度，絕對低溫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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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故地面無冰雪，亦少降霜，平均氣溫在 25 度以上日數年僅一日，

而在 10 度以下日數亦少，故本鄉的氣溫可謂「溫和」。 

年降水量達 2400 公釐以上，全年無雪，雨量受季風影響很大，

由於在中央山脈之西，故冬季屬東北季風，雨量少，夏季盛行西南季

風期雨量較豐沛，最溼月為 8 月，降雨量達 440 公釐以上，最乾月為

11 月雨量在 30 公釐以下，四季的雨量分配率如下，春季 27．3%，夏

季 51．9%、秋季 15．1%、冬季 5．2%。 

年平均風速為每秒 1．1 公尺左右，年變化不甚顯著，6 至 8 月風

速較大，平均為 1．2 公尺，十月最小為 0．8 公尺，概言之，夏季風

力較強，秋冬二季風力較弱，最大的風速極值為每秒 17．5 公尺，全

年的風向皆為偏西南，以西南風頻率最高，次為西北風、西風。 

相對濕度，每年平均約為 83%，六月倀月最高約達 87%，十二月

約為 78%。 

對本區發展上萬大的限制是水資源，由於岩層走向朝埔里方向。

因此，地下水也流聚於埔里盆地，本區水源深入地下，取得不易，是

造成本區發展緩慢的一重要因素。 

鄉內溪谷以新城溪，大林溪、木屐蘭溪於共和村匯成南烘溪向北

流入埔里鎮、茅埔溪水社溪向南流入水里鄉濁水溪。溪谷伏得，使得

本鄉水源皆以伏流水為主，在發展上受到限制。 

圖 2-1 魚池鄉地質圖 

表 2-1 魚池鄉氣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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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有都市計劃與相關指導計劃 

第一節 現有都市計劃 

一、計劃範圍 

現有之魚池都市計劃於民國六十二年公佈，其計劃範圍包括

魚池盆地中適於居住的地區，行政單位包含魚池村和東池村，計

劃面積 228．6 公頃，民國 63 年擴大都市計劃範圍增加三育神學

院與擴大變更的農業區，三育神學院面積 51．91 公頃，農業區

面積 10．36 公頃，總計魚池都市計劃區目前面積為 290．87 公

頃（詳圖 3-1、表 3-1、表 3-2） 

二、計劃人口 

本計劃地區位於南投縣轄中心，遠離都市發展地區，且四周

多山區，在發展上受到很多限制，原計劃擬定時，參考人口資料

為民國 39 年 3337 人至 58 年 4720 人，顯示出魚池計劃區人口成

長速度緩慢，同時考慮政府積極推動家庭計劃的效果，人口增加

率還會降低，因此根據過去人口資料與環境因素，原計劃之計劃

人口訂為 8000 人，平均住戶密度約 300 人/公頃。 

三、計劃年期 

自民國 61 年至民國 85 年，計 24 年。 

四、土地使用計劃 

（一）商業區 

本計劃區的商業性質主要是提供鄰近地區村落居民日

常生活所需之商品，沿著魚池街兩側是原商業交易較集中

處，現有計劃依循此商業型態設置帶狀商業區，面積共 2．

09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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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區 

為提供新工廠設廠時所需位於計畫區中心之西北側，

省道 21 號旁，市區內原有的工廠規模極小，並且和住宅使

用混什一起，為顧及未來的發展，均希望遷移集中在工業

區內，計劃面積為 2．649 公頃。 

（三）住宅區 

原計劃的觀點是將全計劃地區視為一個單一鄰里單

位，以魚池國小為里鄰中心，住宅區包括魚池街兩側商業

區的後面，東池村原住宅用地及在公園附近新闢住宅區，

總計住宅用地計 26．781 公頃，計劃人口 8000 人，淨密度

約為 300 人/公頃。 

（四）農業區與保護區 

都市計劃地區西側富山一帶，海拔 800 公尺，林木參

天，而坡度達 50%以上，不適於開發使用，因此劃為保護

區，面積 41．22 公頃。在計劃區的四周，地勢平坦，適合

農產業，原已廣植稻米、甘蔗、蔬菜，供應魚池地區居民

生活所需的農產品，故劃定為農業區，原計劃為 133．970

公頃，民國 63 年擴大都市計劃後三育神學院變更為學校用

地後，與原計劃範圍相接土地面積 10.36 公頃亦劃為農業

區，因而農業區面積擴大為 144.33 公頃。 

（五）公共設施 

原計劃內公共設施，機關用地計有機(一)0.402 公頃，

包括鄉公所及農會。機(二)0.34 公頃，包括郵局、民眾服務

站、圖書館。機(三)0.21 公頃，為分駐所。機(四)0.105 公

頃，為衛生所;。合計面積 1.05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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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設有兩處，一為原來果菜市場酌予加大的批發市

場，一為供應居民日常生活品的市場，面積共計約 0.598

公頃。 

學校設施有國中、國小各一所，是將原有的魚池國中、

魚池國小分別擴大，國小面積 2.620 公頃，國中面積 3.671

公頃，共計 6.291 公頃，另外於民國 65 年間擴大變更的三

育神學院位於計劃地區北側，面積 51.91 公頃，總計供學校

使用的面積為 58.201 公頃。 

在鄉公所右側富山山麓的上面有瓊文書社、網球場，

竹林四圍鬱鬱蔥蔥，風景怡人，可俯瞰魚池全區，規劃為

公園用地，供魚池居民休憩之用，面積 2.16 公頃。 

公園用地與機關用地(二)之間道路旁設置一停車場，提

供本地區居民及外來車輛停車使用。 

三、交通運輸 

原計劃將道路系統分成聯外道路與區內連繫道路。 

聯外道路的功能在聯絡本區與水里、埔里等地，台 21 號省

道路計劃寬為 15 米，做為主要聯外道路，另外以縣 131 號道路

為輔助性聯外道路，聯絡本與埔里，因其所經之處多為偏闢鄉

村，交通量較少，其計劃寬僅為 12 公尺。 

區內聯繫道路是以聯外道路為主軸，自魚池國小右側闢 12

公尺道路經代化堂，東池折回魚池街，另在國小北側也開闢一

12 公尺道路，經魚池國中折回台 21 號道路上，提供其附近住宅

使用並疏導魚池街交通，在鄉公所前也闢一 12 公尺道路經公園

停車場，機關用地 ，折到魚池街，這三條聯繫性道路構成環狀

道路系統，加強市區內各公共設施與住宅間使用的連繫。 

由 131 號縣道和聯繫性道路分支出入各住宅區內之道路，寬



16 

度為 4 公尺。 

圖 3-1 63.年魚池都市計劃示意圖 

表 3-1 魚池都市計畫歷次個案變更一覽表 

表 3-2 通盤檢討前魚池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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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與指導計劃 

魚池的相關指導計劃中，上層計劃為中區域計劃，鄰近相關都市

計劃為日月潭特定區通盤檢討計劃，其計劃中與魚池都市計劃區有關

內容如下： 

一、中區域計劃 

中區域計劃由台灣省政府於民國 68 年公佈，對於魚池都市

計劃有如下的指導： 

（一）中區域計劃的都市體系，魚池計劃區係屬於非都市化集居

的農村聚落型態。魚池鄉與仁愛鄉、國姓鄉同屬於埔里地

方生活圈，該生活圈計劃目標年的總人口 156,800 人，佔

中區 4%，都市人口 98,200 人，佔中區 3%，面積 1,732.82

平方公里，佔中區 23.47%。 

（二）魚池計劃區兼具農業中心與魚池鄉行政中心的機能，依中

區域計劃，至 85 年應有公共設施包括：自來水系統、下水

道系統、電力系統、停車場、兒童遊戲場、托兒所、幼稚

園、國民中、小學、衛生站、集會堂、郵政服務、警察局、

消防站、垃圾處理場、市場、商業中心等設施。 

（三）中區域計劃中有關魚池計劃區的道路系統包括： 

1.區域內主要道路：天冷－埔里－魚池－日月潭－水里（台

21 號省道，南接水里－信義－玉山段，成為中路區域內

山區縱貫道路。 

2.利用上述區域內縱貫道路可連絡埔里－霧社－花蓮－吉

安，及永里－鳳林這兩條區域間聯外道路系統。聯繫東

區和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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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月潭特定區通盤檢討計劃 

日月潭特定區計劃於民國 60 年，由南投縣政府委託台灣省政府

建設廳公共工程局代為擬定，並於民國 68 年通盤檢討。日月潭特定

區的計劃性質是配合日月潭國民觀光旅遊，規劃範圍以可資遊覽的地

域為主，計劃的基本目標是有效的開發景觀，管制盲目的濫墾濫建，

及任意變更地形和破壞自然環境的行為。日月潭特定區的都市性質是

以發展觀光遊覽為主的山地聚落。計畫面積 1194.16 公頃，計劃人口

至民國 80 年時為 4,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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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現況與未來預測 

第一節 都市集居模式 

由魚池的歷史沿革中，顯示出魚池都市計劃區屬於台灣典型的農

村聚落，雖然日月潭觀光區已有計劃的開發，但其自成一特定區，對

於本計劃區的發展，並無幫助，加以現有對外交通便利，人口外流的

空間阻力減少，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魚池都市計劃區的發展已漸趨

緩慢，人口成長率僅達 0.06%，新建建築物的比例亦低。原有的生活

環境也因計劃區區位較為封閉，都市化的改變程度並不顯著，聚居形

態仍維持原狀。魚池的集居模式原本呈帶狀式的發展，以魚池街為其

發展軸線，主要商業行為聚集在魚池街道兩旁，商業以零售業、日用

品為主，供應魚池鄉地區性民生需求，住宅空間則分佈在魚池街商業

空間外圍，部份的農舍零星散佈於市街外緣或東池村一帶接近農業地

區。 

以目前情形而言，計劃區的中心，仍多屬老舊建築，新建建築所

佔比例不大，大致均等分佈在連接東池村及魚池村的魚池街兩端市街

外緣部份。 

第二節 人口 

一、人口成長 

魚池鄉人口有外流現象，民國五十八年人口數為 22,542 人，

民國七十年人口數為 20,907 人，此十二年間共計減少 1635 人，

年平均增加率為負 0.6%，呈現負成長。 

都市計劃區人口，於民國 64 年為 4,565 人，佔全鄉人口的

22.93%。六年內增加淨人口數為 230 人，年增加率為 0.84%。 此

現象與魚池鄉全鄉有所不同，主要原因是魚池都市計劃區並非全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產業結構與全鄉略有不同，因此人口外

流的情形較不嚴重。不過總數因自然增加與社會人口的減少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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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均衡。（詳表 4-1、表 4-2、表 4-3）。 

二、人口分佈 

都市計劃區包括魚池村和東池村兩個行政單位，人口大致平

均分佈在這兩個行政單位內。於民國六十四年至七十年之間魚池

村僅有極少比例的增加，基本上人口分佈在這七年間，並沒有顯

著的改變。（詳圖 4-1） 

三、人口組成 

（一）戶量 

本鄉的戶量民國五十七年為 6.12 人/戶，民國七○年為

5.17 人/戶。都市計劃區的戶量民國六十四年為 5.32 人/戶，

民國七○年為 5.00 人/戶。兩者均有少量的減少，顯示出魚

池地區的家庭結構有逐漸改變為小家庭的趨勢。就都市計

劃區與全鄉比較，其戶量較前者為少，原因可能是都市化

程度稍高，（詳表 4-2、表 4-3） 

（二）性比例 

本鄉的性比例，民國六十四年為 111.33，至七○年為

112.07，呈小幅度的增加。都市計劃區內的性比例六十四年

為 112，七○年為 107，顯示都市計畫區內男性人口有外流

的現象。（詳表 4-2、表 4-3） 

（三）年齡組成 

本鄉人口年齡組成與台灣地區相似。14 歲以下人口佔

總人口比例由民國五十九年的 39.8%，降至六十八年的

30.2%，15 歲至 64 歲人口由 56.9%升至 64.5%，65 歲以上

人口由 3.3%升為 5.3%。扶養率由 76%逐年下降至 55%。（詳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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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預測 

若由過去十年人口成長的趨勢建立迴歸預預測方程式，估計

計劃區人口於民國七十五年為 5376 人，八十年為 5551 人，八十

五年為 6000 人（表 4-4），原都市計劃區的計劃人口是 8000 人，

比預測人口多出 2000 人，因此仍採用原計劃人口做為通盤檢討

的人口依據。 

全鄉人因近年來呈負的成長，按此種趨勢，預計至民國七十

五年人口為 20033 人，八十五年為 18037 人，這種人口減少的趨

勢，是現今農村的一般傾向，除非台灣農村經濟結構有重大改變

外，僅由魚池鄉提出撫救的方案助益不大。 

由產業結構上來看，魚池鄉六十年度一級產業人口佔 58%，二級

產業人口佔 12.18%，三級產業人口佔 39.95%，民國七十年，各級產

業人口比例均有變動，一級產業降至 49.915%，二級產業升為

22.6312%，三級產業人口佔 31.148%，由產業結構的變遷上來看，一

級產業比例急遽減少，至近幾年方趨於緩慢，二級產業則持續而平緩

地增加，近期魚池鄉中有明湖明潭水庫興建及香菇的推廣，一級產業

人口比例將逐漸平穩，二級、三級產業可能稍為增加，但大致尚維持

目前的比例。（詳表 4-5） 

計劃區內的產業結構，由於其都市化較程度稍高，產業人口比例

與全鄉稍有不同，至於其內的魚池、東池二村，亦各有不同，其中第

一產業的比例大致相同，均在 40%以上，二級產業比例東池村顯著地

大於魚池村，三級產業則以魚池村較高，原因是魚池村近台 3 號公路，

是公路班車的過境站，因此成為商業與服務業的集中地。（表 4-6） 

圖 4-1 魚池都市計劃品人口分布圖 

圖 4-2 魚池都市計劃區人口年齡結構圖 

表 4-1 魚池鄉各村面積人口資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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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魚池都市計畫區歷年人口資料統計表 

表 4-3 魚池鄉歷年人口資料統計表 

表 4-4 魚池地區人口推計表 

表 4-5 魚池都市計畫區居民行業統計表 

表 4-6 魚池地區產業人口結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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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使用（含公共設施） 

一、現況分析 

依土地調查資料顯示，魚池都市計劃區的土地使用現況中

（詳表 4-7），已作都市使用的土地面積為 85.368 公頃，佔都市

計劃區總面積的 29.35%，人口發展密度為每公頃 210 人，已在

都市使用土地中，以住宅品使用面積 21.04 公頃最大，佔計畫面

積土地的 7.2%（民國 63 年擴大都市計劃區域面積 290.87 公頃為

基準），其次為學校用地 56.461 公頃佔 19.41%，道路用地 3.170

公頃佔 1.09%。在未作都市使用的土地中，以農業用地 144.33

公頃最大，佔非都市使用土地的 77%，其次為保護區 41.22 公頃

佔 23%，詳細使用情形分述如下： 

(一)已作都市使用土地 

1.住宅用地 

住宅用地面積 21.04 公頃，佔都市計劃區總面積

7.23%，主要分佈在市區中心魚池街兩旁及外圍地區，早期

發展地區的房舍老舊，多為磚造或土确厝，巷道狹窄曲折

零亂，有整頓之必要。住宅使用或已達原計劃住宅區之

78%，接近飽合，其中有部份老舊房舍，係大家族所共有

產業，所有權人人數眾多，改建不易，造成住宅用地的需

求甚殷，雖然計劃區內實際人口成長不大，但住宅用地有

擴大之必要。 

2.商業用地 

商業用地面積 1.385 公頃，佔總計劃區面積 0.5%，主

要在魚池街旁，由車站往東池村延伸，在住宅區內亦有部

份的零售商站。一般商站多為底樓作商業使用，上面作住

宅使用的 商混合型態，且以零售業。服務業為主。構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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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仍以磚造或木造二樓為主，新建部份為鋼筋混凝土造的

二或三樓建築。商業用地中亦有部分不做商業使用，其中

以住宅使用最多。 

3.工業用地 

工業用地目前尚未開發，原計劃面積為 2.649 公頃，大

都僅有 0.35 公頃開闢為工業做用，大部份現尚供農業使用。 

4.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 58.201 公頃，估計劃總面積 20%，包括國中、

國小各一，及三育神學院。三育神學院面積廣大，惟目前

作校舍使用面積尚對多，國中使用面積 2.611 公頃，國小使

用面積 1.940 公頃。 

5.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 1.057 公頃，佔總面積 0.36%，現已開闢使用

面積 0.717 公頃，多為一般行政機關用地及事業機關用地。 

6.市場用地 

市場用地在原計劃中共二處，目前一處為私人果菜批

發使用，另一處為商業使用。 

7.公園 

現有公園一處，位於鄉公所南側，面積 2.16 公頃，佔

總面積 0.7%，有部分目前仍做住宅用。 

8.道路用地 

道路用地開闢面積 3.170 公頃，佔總面積 1.1%，公路

局在工業區中央開闢了一條外環道路，連絡通往日月潭的

一號計劃道路，擔負了大部分往日月潭的運輸功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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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市區的交通量。原計劃中的聯外性道路，地區性道路

並未能依計劃加以開闢或拓寬，仍然保留原初的道路型

態，大多是狹窄的街道，間有曲折零亂的巷道。 

9.保存區用地 

保存區用地面積 0.36 公頃，佔總面積 0.1%，有二處，

均為廟宇使用，除提供居民信仰所寄外，也是供作休閒的

場所。 

(二)非都市使用土地 

1.河溝用地 

河溝是做為都市計劃區的排水功用，在市街區內，與

綠地合併，不過綠地尚未開發，目前仍做河溝使用，共計

面積 3.348 公頃，佔面積 1.15%。 

2.農業用地 

現尚供農業使用土地合計 194.78 公頃，佔總面積

67%，分佈在住宅區四周，目前的工業區及三育神學院的

大部份也做農業使用，栽植作物以稻米、甘蔗及果樹為主。 

3.保護區用地 

保護區用地 41.22 公頃大多為坡地，植有杉木、松木

等，佔總面積 14%。 

二、土地使用預測 

(一)住宅用地 

接現況的調查結果，都市計劃區現有居住的淨密度為

每公頃 210 人，依魚池都市計劃區的發展趨勢，居住淨密

度必將會提高，以充分發揮土地的功能，因此預測的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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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經建會研究會人口密度標準定為 320 人/公頃。依預測的

民國八十五年的人口數為依據，計算其未來住宅用地需求

量為 25.6%公頃。 

(二)商業用地 

目前魚池都市計劃區每人平均商業用地率為每人 2.9

平方公央，預測未來的發展型態仍然是以現有的商業區為

中心，配合未來計劃區的發展，推估未來商業用地率將維

持在每人 4.0 平方公尺左右，按民國八十五年的推計人口為

依據，商業用地需求量將為 3 公頃左右。 

(三)工業用地 

為緩和本鄉人口嚴重的外流現象，必需加緊開發鄉村

工業，鼓勵製造業與手工其工廠的設置，工業用地保留原

來的面積，計 2.649 公頃。 

(四)農業用地 

都市計劃區內除供都市使用地外，必須有供應農業需

要之土地，以求全區域內的健全發展，農業用地仍保持原

有面積。其面積 144.33 公頃。 

(五)學校用地 

配合魚池鄉公所擬的國中遷校計劃，未來學校用地為

國小 3.671 公頃，國中用地 5.695 公頃，三育神學院用地為

51.91 公頃。 

(六)公共設施用地 

未來各項公共設施用地的需求量，以預測的未來人口

為估計，參考通盤檢討的公共設施標準及未來發展的需要

來推計，此項列於細部計劃檢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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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護區 

原都市計劃保護區配合現況酌予修正外，仍保留原保

護區之範圍與面積。 

三、交通運輸分析 

魚池鄉是以台 21 號省公路為聯外主要幹道，而以縣 131 號

道路為輔助道路，台 21 號道路原本穿越市中心，省政府公路局

鑑於市街道路局，轉彎弧度易生危險，於 67 年在西北側築一新

路線，使得台 21 號成為外環道路，為魚池 聯絡日月潭、水里與

埔里的主要通道，也是南投山區的重要道路。縣 131 號穿越市街

的商業區，為聯絡埔里的補助性道路。現有路寬為 6 公尺。 

市街內原有聯繫性道路現有路寬均在 3~5 公尺之間，道路狹

窄，功能分類不明顯，原計劃道路大部份均未開闢，已開闢供通

行之既成道路之路面情況亦粗糙，惟目前交通量不大，勉敷使用

需要。但民眾意見中，對於居住環境以道路品質與大眾運輸最不

滿意，若要應付未來需求，須早日謀求改善。 

由於未來國民旅遊的推廣政策，因此，日月潭的觀光遊憩功

能必將更形重要，而台 21 號的交通量也必增加，因此，台 21

號必須儘速配合開闢拓寬工程，縣 131 號也須加強路面工作與擴

寬。對於市街內各聯繫道路也應早日謀求拓寬改善，以免增加主

要道路的負荷。 

圖 4-3 魚池都市計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表 4-7 魚池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檢討分析表 

表 4-8 魚池都市計畫區交通運輸現況與預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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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魚池都市計畫區交通運輸現況與預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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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要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魚池國小位於計畫區商業區中央，就土地利用觀光與學生上

下課的安全，均屬不當，此課題為目前魚池鄉都市計畫區最

嚴重之課題，應及早設法解決。 

對  策： 

1.在市街周圍尋找適當區位，設置學校用地，改善學生通安全。 

2.將魚池國小用地合理變更使用，健全地方建設與發展。 

課題二：部份公共設施不足，必須增設。 

對  策：依據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辦法的標準，依各使用區發展潛能及

需要重新加以檢討。增設必要的公共設施。 

課題三：原都市計畫有部份與發展現況脫節，須要修正。 

對  策： 

1.視實際發展情形，修正重大偏失。 

2.原計畫設計不當之處，研擬變更，以符合合理的規畫目標。 

課題四：地方人民皮團體對規畫設計提出一些問題與建議，應予研

究，適切的採納，以符民意。 

對  策： 

1.機關團體與人民的建議，有利於本區發展者，應予採納。 

2.原計畫的修正應避免產生新問題。 

課題五：目前道路狹窄，機能不分，影響活動進行和環境品質，公共

安全與土地使用。 

對策：加速改善現有路網建設，使功能明確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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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六：本鄉歷年人口外流，留下人口有老化、婦幼化現象，應有效

利用資源，遏止南口外流。 

對  策： 

1.建議上級政府利用本鄉地方資源，發展地區型經濟產業。創造

就業機會，吸引人口，或鼓勵“離農不離村”政策，使本鄉人口

不再外流。 

2.鼓勵住宅建設，創造良好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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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都市計劃檢討 

第一節 通盤檢討規劃原則 

魚池都市計劃區自從民國六十二年發布實施，都市計劃社會、經

濟與實質的發展情形已和原計劃之理想產生程度上的差異。由現況分

析中整理出存在的重要課題，這些課題均極需藉通盤檢討來調整和改

善。因此，在對原計劃內容充分了解及現況課題深入的研究後，訂定

本魚池都市計劃區通盤檢討時的原則如下，做為進行實際規劃工作時

的依循。 

一、各項設施之檢討標準依據都市計劃法、台灣省都市計劃施行細

則，以及內政部六十九年所修訂頒布的都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 

二、公共設施保留地若在區位與面積的設置上有不當之處，應從新調

整規劃，其設置以優先使用公地為原則。 

三、公共設施以足缺乏之項目，並儘量考慮以多目標使用方式予以決。 

四、發展現況與原有計劃不符合處，應針對現況發展因素，做適切的

配合修正。 

五、機關團體及人民建議案合於地方整體發展利益者，應加以研究採

納。 

六、通盤檢討修訂計劃之設計，以解決現有問題，並不致於產生新問

題為原則。 

七、住宅的使用以本計劃的發展背景與特性為考慮原則。 

八、人口規劃以民國八六五年八千人為檢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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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原有計劃之檢討 

依據內政部所頒訂的都市計劃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的各項規定，而

就本次規劃作業中所做之現況調查與研究，未來人口之個計與計堯之

需求，以及針對魚池地區之特殊發展型態之探討，各方面綜合考慮之

後，對於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逐項加以檢討如下： 

一、土地使用 

（一）住宅區 

原都市計劃所規劃的住宅區面積為 26.781 公頃，現況

中做住宅使用面積 21.04 公頃，使用比例達 78.56%，參照

都市計劃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四章第十七備第一款規定，

住宅用地已接近 80%，可予檢討擴大，加以本計劃區仍屬

農業發展型聚落。因此，有許多現象與一般都市有所差異，

所採用人口密度標準自然不同，原有的住宅區不敷未來發

展之需，將予以擴大，但以不超過 32 公頃為原則。 

（二）商業區 

原計劃中商業區面積為 2.099 公頃，現況中做商業使用

面積 1.385 公頃，使用率 65.98%，而魚池計劃區未來擔負

著鄰近鄉村商業中心，魚池村的三次產業結構將更形重

要，依商業區需求預測，未來商業區需 3.0 公頃，較原計劃

超出約 1 公頃。因此，需計在計劃區中央於文小遷移後增

設商業區，形成一強烈的聚落中心意象，同時將原本帶狀

的發展型態轉變為核心式發展。 

（三）工業區 

原計劃區規劃之工業區面積為 2.649 公頃，現況使用除

有部份小型工廠外，餘全部是農業使用，計劃極需引進二

級產業，以提供居民就業機會，抑制人口外流的現象，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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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全魚池鄉的繁榮，因此，原工業

區仍然予以保留原計劃面積。 

（四）農業區與保護區 

計劃區設置農業區保護區的目的，一來是供應計劃區

日常生活必需品，二來是供計劃區發展之用，魚池計劃區

因發展之需，外環道路之開闢建設，同時學校遷建計劃已

進行中。因此，農業區與保護區做配合性的增減。 

二、公共設施 

本計劃研究魚池人口成長的情形。預計未來人口未超出原計

劃的人口規劃的人口規模。因此，公共設施檢討工作仍依據原計

劃人口，做為檢討規劃的參考，而按都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第三章公共設施用地的檢討標準，逐項檢討。 

（一）遊憩設施用地 

1. 兒童遊樂場 

原魚池都市計劃區於民國六十二年擬定，並未設置兒

童遊樂場，依據都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三章第

九條第三款規定。兒童遊樂場以每千人 0.08 公頃為準，每

處最小面積 0.2 公頃，以計劃人口 8000 人計算，要兒童遊

樂楊面積 0.64 公頃。 

2.公園 

依據都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三章第九條第

二款規定，魚池計劃區需設一社區公園，其面積之計算，

三萬人以下之地區，以每千人 0.15 公頃為準，因此，本計

劃區人口的 8000 人，需公園面積 1.2 公頃，原計劃公園面

積 2.16 公頃，已超出檢討標準所需之面積，且魚池計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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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環山，公園面積可予免設，因此公園用地可兼其他使

用。 

3.體育場 

原都市計劃並未設置體育場，而依據都市計劃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三款第一項規定，三萬人口以下者得

利用學校之運動場，可免設體育場所。因此，未來魚池計

劃區可以魚池國中之體育場所，而不另設置體育場所。 

4.學校用地 

（1）國民小學 
依據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條，關於學校用地

之檢討標準之定，國民小學依閭鄰單位之分布，以

每一閭鄰配設一所為原則，魚池計劃區之規劃構想

是視全區為一閭鄰單位，因此，只需設置一所國民

小學，面積依標準規定，在一萬人口以下之地區，

每千人 0.22 公頃，但每校面積不得小於 1.8 公頃，

依此標準，本計劃區即需 1.80 公頃，原計劃面積

2.62 公頃，足供使用，但因位置不當，影響學生上

下課之安全至鉅，經省教育廳核准，已進行遷校計

劃，未來國校面積則依上述之標準與面積。 
（2）國民中學 

原計劃之國民中學之學校用地面積 3.671 公

頃，依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

定，每千人 0.16 公頃，每校面積不得小於 2.5 公頃，

依此標準計算，本計劃區需要 2.5 公頃，原計劃面

積已足敷使用，但因教育廳之核准國小遷校計劃與

國民中學之位置有關，學校用地要通盤檢討後，加

以調整，但面積則依檢討辦法之規定。 

5.市場 

零售市場之面積依都市計劃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一

條之規定，每千人 0.025 公頃為準，每一閭鄰單位設置一處

為原則，每處面積不得小於 0.2 公頃，依此標準計算，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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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區應設零售市場 0.2 公頃，原計劃設置 0.558 公頃之市場

面積，已超過檢討標準。 

6.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依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依照實

際需要而檢討，而未做標準的規定，原計劃面積 1.057 公

頃，現況機關用地已使用面積 0.717 公頃，另外，郵局和電

信局也已另覓土地興建，目前計劃區所需之機關用地是以

圖書館及民眾服務站為急需，現有之機關用地面積足夠使

用，但機(二)因土地為民有，為減少龐大之公共設施征購費

用，且在公共設施優先使用公有地之原則下，將與國小遷

校合併檢討。 

7.停車場 

依據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定，商業區和市場

所需之停車用地面積依商業區和市場面積 8%計算。供機關

用地和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停車場，依相關用地計算比率 4%

計算，需面積 0.04 公頃，合計停車場面積為 0.21 公頃，原

計劃停車場面積 0.315 公頃，已經達檢討標準，但因魚池計

劃區之內目前車輛尚少。同時，原計劃的停車場位置之土

地權屬為民有，在現有地方及政府財政不敷的情形下，得

作適當調整。 

8.綠地 

原計劃綠地面積共 1.863 公頃，做為河溝之保護與美化

之用，具有保留之價值，不予變更。 

9.道路 

原計劃道路面積 7.548 公頃，人行步道 0.204 公頃，目

前道路現況面積 3.17 公煩，人行步道皆尚未開闢。道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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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配合公路局所開闢的台21號外環道路及三育神學院前

道路之修正外，其餘的計劃區內道路均予保留，以維持道

路網系統之完整。 

三、綜合檢討 

由現況分析皮以上分項之檢討結果，發現魚池計劃區的發展

與原有都市計劃已有相當程度的差異，雖然目前人口密度尚低，

但因本計劃區的農村發展型態及大家族土地權屬之故，使得住宅

區不足未來發展之需。此外，公共設施用地未優先以公有土地規

劃。因此，在地方財政拮据的限制下，在民國七十七年公共設施

保留地保留征收期滿時將無法徵收開發，依規劃原則，考慮通盤

性檢討和配置，而以公有地優先使用。配合魚池國小、國中的遷

校計劃，將公共設施從新調整區位，撤銷部分位置不適的公共設

施用地，以魚池計劃區整體發展與空間結構為著眼點，賦予魚池

都市計劃區一個新形貌，以符合未來發展之需要。 

表 6-1 魚池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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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通盤檢討修訂計劃內官 

壹、計劃人口與密度 

依人口推計與原計劃人口的綜合研究，通盤檢討人口仍為 8000
人，全區人口密度為 27 人/公頃。 

貳、都市發展型態 

未來魚池計劃區發展型態仍和原計劃相似，整個魚池計劃區仍維

持一個閭鄰單位的構想，仍以魚池街為都市發展帶狀主軸，但考慮在

市區中對創造一個中心意象的商業中心，俾使魚池計劃區能在有秩序

的計劃引導下發展，創造良好生活居住環境。 

參、土地使用計畫 

通盤檢討後，因國中、國小遷校，計畫已積極進行中，國中擬遷

移至本計劃區之西側，台 21 號公路旁，屬於都市計畫區外之範圍，

已完成變更為特定目的事業（國中）用地，面積 8.447 公頃，因擴大

都市計劃範圍牽涉之規定及程序較繁，本次通檢討擬不予列入，俟將

來實際遷校完成後，於下次通盤檢討時再一併修正變更地點，詳見（圖

7-2、表 7-1、表 7-2）。 

一、住宅區 

原有的住宅區配置偏向東池村，然而，東池村較魚池村人口

少，加一大部分舊式住宅改建不易，造成魚池村住宅面積不足，

但為促使原規劃的住宅區充分發展，以及防止住宅區朝農區蕞

延，本次規劃工作不擬擴大外圍地區為住宅區，另配合國中國小

遷校計劃而將原國小用地的一部分變更為住宅區，其變更位置詳

見圖 7-2，其增減情形如下： 

（一）增加部份 

1.變更原國小部份用地為住宅用起，計 0.379 公頃。 

2.變更部份迴車道道路用地為住宅用地，計 0.002 公頃。合

計增加 0.38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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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少部分 

1.變更更為電信機房用地計 0.034 公頃。 

2.變更為電信機關用地計 0.200 公頃。 

3.變更為郵政機關用地計 0.026 公頃。 

4.配合外環道路之留設，變更為道路用地計 0.078 公頃。 

合計減少 0.338 公頃，總計，於本次檢討後，住宅區增

加 0.043 公頃，通盤檢討後，魚池都市計劃區之住宅區面積

合計為 26.826 公頃。 

二、商業區 

本次計畫商業區的增減情形如下，變更位置詳見圖 7-2、7-3。 

（一）增加部份 

1.原國小用地部分變更為商業區，計 0.42 公頃。 

總計，本次通盤檢討後，增加商業區 0.382 公頃，都市

計畫區內商業區面積合計為 2.481 公頃。 

（二）減少部份 

變更為郵政機關用地計 0.038 公頃，都市計畫區內商業

區面積。 

合計為 2.481 公頃。 

三、工業區 

公路局已開闢完成之中潭公路，變更部份工業區用地為道路

用地，面積 0.30 公頃，又變電所使用之工業區用地變更變電所

用地，面積 0.180 公頃，合計工業區減少 0.480 公頃，變更後都

市計劃區之工業區用地面積為 2.16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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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配點中部區域計畫及考慮魚池地區之社會經濟情況，將

工業區之性質明訂為乙種工業區。 

四、農業區 

本次修訂的農業區增減情形如對，變更位置詳見圖 7-2、7-3。 

（一）減少部分 

1.配合台 21 號道路通往三育神學院之道路，減少 0.605 公

頃。 

2.因中潭公路之擴寬。部分穿越農業區，面積 0.227 公頃。 

合計農業區變更為道路用地，減少 0.832 公頃。 

（二）增加部分 

1.因中潭公路之穿越，部分保護區成為畸零形狀，配合變更

為農業區，面積 0.018 公頃。 

總計，農業區用地減小 0.814 公頃，因此，計畫區內之農業

區面積變更為 143.516 公頃。 

五、保護區 

（一）減少部分 

1.變更為農業區 0.018 公頃。 

2.變更為道路用地 0.048 公頃。 

總計，檢討修訂後，保護區之面積減少 0.066 公頃，因此，

都市計畫區內保護區面積變更為 41.54 公頃。 

肆、公共設施 

一、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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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未設兒童遊戲場，將原公園用地變更為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戲場用地。 

二、學校用地 

（一）原國用地分為二期開發，第一期優先發展區面積 1.60 公

頃變更為商業區計 0.42 公頃，變更為住宅區計 0.379 公頃，

變更為市場用地計 0.192 公頃，變更為廣場用地計 0.072

公頃，變更為機關用地計 0.098 公頃，變更為道路用地計

0.439 公頃。第二期發展區面積 1.14 公頃，除私有地部份

應提供百分之五十之公共設施外，公地部份優先劃設為公

二對設施並另行擬訂細部計劃，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俟

細部計劃完成法定稅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二）原國中用地面積 3.671 公頃，變更為國小用地。 

由於國中用地已另覓妥都市計劃區邊緣之土地，並正進行遷

校事宜中，俟遷校完成後，予下次通盤檢討修訂時再予納入。因

此，本次通盤檢討後，學校用地計減少 2.26 公頃，總計變更後

學校用地為 55.581 公頃。 

三、市場用地 

（一）增加部分 

新增市場用地於原國小用地入，即變更學校用地為市

場用地，面積計 0.192 公頃，同時，考慮市場用地之地下供

停車場之使用，以達到公共設施立體使用之目的。 

原市(一)市(二)用地於本次通盤檢討仍維持原計畫，俟

將來完成細部計畫後以各提供百分之五十用地公共設施用

地為原則，並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本次市場用地計增加 0.192 公頃，於通盤檢討後，計劃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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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市場用地面積為 0.790 公頃。 

四、機關用地 

（一）增加部份 

1.電信機關用地(一)計 0.200 公頃。 

2.電信機房用地(二)計 0.034 公頃。 

3.郵政用地計 0.064 公頃 

4.增設機關用地於國小原有地內，以供未來圖書館使用，計

0.098 公頃。 

本次機關用地，計增加 0.396 公頃，於通盤檢討後，計劃區

內機關用地，共計為 1.453 公頃。 

五、停車場用地 

仍維持原計畫。「附記」：計劃區內之市(一)、市(二)、機(二)

及停車場本次通盤檢討仍維設施用地為原則下，以市地重劃方式

完成開發。細部計劃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六、綠地與河溝用地 

不予變更，仍維持原使用面積，綠地面積計 1.863 公頃，河

溝用地面積計 1.485 公頃。 

七、保存區 

不予變更，仍維持原使用，面積計 0.36 公頃。 

八、道路用地與人行步道 

（一）增加部分 

1.配合三育神學院南側 8 米道路之開闢，計增加 0.60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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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劃區西側之工業區中大部分，公路局中潭公路已開闢完

成道路，變更原工業區 0.300 公頃，農業區 0.227 公頃及

保護區 0.111 公頃等為道路用地，合計面積為 0.63 公頃。 

3.於原國小用地官配合國小用地變更為商業與住宅等使

用，增設 12 米道路一條、8 米道路三條、4 米人行步道

一條，合計面積 0.439 公頃。 

4.另依公開展覽人民陳情意見建議由10號道路聯接20號道

路，以疏解 2 號主軸道路之交通擁擠情況，增加道路面

積 0.126 公頃。 

以上合計增加道路面積計 1.808 公頃。 

（二）減少部分 

由於增設 10 號道路與 20 號道路間的聯繫道路，將一

迴車道路部分面積變更為住宅區，面積 0.002 公頃。 

於通盤檢討後，計畫區內之道路用地（含人行步道）變更為

9.558 公頃。 

伍、交通運輸計畫 

研究原有魚池都市計劃之交通路網結構，並深入探討現況交通情

形與居民對於道路服務水準之意見後，隱加強道路路面之整修工程，

提高服務水準外，並對路網系統作修訂，主要變動分述如下： 

一、1 號道路（台 21 號）於計畫區西側闢建一條外環道跛，而減少穿

越市街中心之穿越性交通，對於都市計畫區內之交通情形與都市

發展多有俾益，此道路於原計畫中尚未設置，配合開闢，變更原

計畫之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為道路用地，道路寬度 15 公尺。 

二、國小用地變更為商業區、住宅區、市場、停車場及機關用地之使

用後，配合其街廓之細部，增設一條 12 公尺道跛，三條 8 公尺

道路，以及一條 4 公尺人行步道。 



56 

三、由 10 號道路延伸一 8 公尺之道路，穿越住宅區與保護區，聯繫

20 號道路，形成一外環道路。 

道路網計畫與道路寬度詳見圖 7-4、表 7-5。 

圖 7-1 魚池都市計畫區發展型態示意圖 

圖 7-2 魚池都市計畫區通盤檢討變更指示圖 

圖 7-3 魚池都市計畫區通盤檢討後都市計畫圖 

圖 7-4 魚池都市計畫區通盤檢討後道路系統圖 

表 7-1 魚池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表 7-2 魚池

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經省都委會審議通變更土地使用

分區面積統計表 

表 7-3 魚池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前後使用面積對照表 

表 7-4 魚池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表 7-5 魚池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道路編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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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魚池都市計畫區通盤檢討變更指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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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變更內容綜理表第一案省都委會決議： 

一、原計畫國中用地照小組建議意見變更為國小用地。 

原計畫國小用地，原則同意縣府依小組意見所繪圖分二期開

發。第一期開發地區範圍之公共設施負擔比率高為 50%，並請縣

政府重新繪圖後授權作業單位審查簽奉主任委員核可，免再提

會。 

第二期開發地區範圍除私地部份應提供 50%之土地為公共

設施外公地部分優先劃設為公共設施並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以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二、原計畫機二、停車場及二處市場，各提供 50%之土地為公共設施

用地，其餘變更為住宅區，並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理由： 

（一）同初核意見理由 1~4。  

（二）配合魚池鄉整體發展需要。  

（三）符合院頒公共設施取得方案及其先期作規定。  

（四）國中用地變更為國小用地後超出面積未予縮小原因，據縣

政府列席人員說明均係公地且興建有宿舍故不予縮小。  

 


